附件5
整改通知单

（第   组第   号）

          住房城乡建委（建设局）：

市住房城乡建委督查组在开展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执法行动时，发现你单位或辖区项目存在下列安全生产违规行为或实体安全隐患：

	项目名称
	违规行为
	实体隐患
	整改时限
	备注

	
	
	
	
	


（填写不下可另附页）

请你单位督促有关企业落实以上问题整改的措施、责任、资金、时限和预案，确保整改到位。对整改不力的，要依法依规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责任。同时，请你单位于本整改通知书下发之日起15日内将该项目整改情况报督查组（联系人：       ，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，传真：           ）。
督查组人员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市住房城乡建委督查第    组组长（签名）          

接收人（签名）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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